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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會 文 件 92/2012 號

（ 參 考 文 件 ）

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

交 通 及 運 輸 事 務 委 員 會

於 2012 年 9 月 17 日 舉 行

第 五 次 會 議 的 會 議 報 告

目 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各 議 員 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交 通 及 運 輸 事 務 委 員

會 （ 下 稱 「 委 員 會 」） 於 2012 年 9 月 17 日 舉 行 的 第 五 次 會 議 上 所 討

論 的 主 要 事 項 及 最 新 情 況 。

主 要 事 項 及 最 新 情 況

檢 視 南 區 欠 缺 或 未 符 合 標 準 的 行 人 路

2. 是 項 議 程 由 司 馬 文 先 生 提 出 。 他 要 求 運 輸 署 檢 視 南 區 區 內 不

合 標 準、欠 缺、或 連 接 斷 續 的 行 人 通 道，並 以 表 列 方 式 向 委 員 列 明 區

內 各 段 需 要 改 善 的 道 路 的 資 料 以 作 改 善。會 上，多 位 委 員 認 為 應 以 行

人 安 全 為 首 要 考 慮，先 研 究 改 善 使 用 量 較 高 的 路 段。運 輸 署 支 持 改 善

南 區 的 行 人 設 施，但 區 內 部 分 路 段 存 在 地 理 條 件 的 限 制，故 會 先 制 定

列 表 作 研 究 及 跟 進 。

3. 經 討 論 後 ， 委 員 會 原 則 上 支 持 此 項 目 ， 並 於 會 後 提 供 各 需 要

改 善 的 路 段 的 資 料 及 位 置 予 運 輸 署 跟 進 。

檢 討 巴 士 路 線 修 訂 機 制 及 巴 士 路 線 發 展 計 劃 制 度

4. 是 項 議 程 由 羅 健 熙 先 生 提 出 。 他 要 求 為 巴 士 路 線 發 展 計 劃 的

諮 詢 及 通 報 機 制 進 行 檢 討。會 上，有 委 員 不 滿 運 輸 署 於 處 理 各 個 路 線

改 動 方 案 時 的 溝 通 安 排，要 求 署 方 適 時 就 委 員 對 各 路 線 提 出 的 意 見 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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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進 展 。

5. 經 討 論 後 ， 委 員 會 要 求 運 輸 署 改 善 通 報 安 排 ， 以 預 留 充 足 時

間 通 知 委 員，並 建 議 署 方 提 交 參 考 文 件 向 委 員 匯 報 對 各 路 線 改 動 的 進

展 。

以 往 會 議 曾 討 論 事 項 進 展 報 告 (截 至 2012 年 8 月 28 日 的 情 況 )

6. 委 員 會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。

徵 詢 意 見

7. 請 各 議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

2012 年 11 月




